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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9年7月26日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)

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(以下简称协会)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理事会,标志着协会由政府行政主导,推向社会化、多元化、市场化；协会真正成为依法设立、自主办会、服务为本、治理规范、行为自律的主体,是对于本协会会员监督管理的社会组织。根据协会《章程》和《会员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制订理事会会议制度。
一、理事会的职责
（一）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；
　　（二）选举和罢免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；
（三）筹备召开会员大会；
（四）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；
（五）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；
（六）决定设立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；
（七）决定副秘书长、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；
（八）领导本会各机构开展工作；
（九）制定内部管理制度；
（十）决定其他重大事项。
二、理事的权利
    （一）理事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
    （二）理事有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；
    （三）理事有自动放弃资格的权利；
    （四）理事有协会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。
　　三、理事应履行义务
    （一）理事应履行执行本会的决议义务；
    （二）理事应履行维护本会合法权益的义务；
    （三）理事应履行参加理事会会议的义务；
    （四）理事应履行与会员沟通和向本会反映情况的义务。
四、理事会会议责任
（一）理事会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，特殊情况下采用通讯形式召开。
（二）理事会会议会须有2／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，其决议须经全体理事1／2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
（三）理事会会议由会长主持召开，或授权秘书长主持召开。
（四）理事无故不出席会议2次以上，视为自愿放弃理事资格；
（五）理事因事请假，不出席会议3次以上，视为自愿放弃理事资格；
（六）理事单位法定代表人不能担任理事的，由法定代表人授权理事代表人，经授权的理事代表人认定为协会理事。
本理事会会议制度自通过之日起，向全体会员公布后，监督执行。


